附件3：
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专项申报汇总表

单位名称：       市（县、区）地方税务局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额单位：元

	序号
	纳税人
识别号
	企业名称
	资产类别
	损失年度
	会计核算结果
	税收核算结果
	收回
金额
	损失
金额
	损失
原因
	评估
级别
	备注

	
	
	
	
	
	账面
原价
	会计折旧/摊销/减值
	账面
价值
	计税
基础
	税收折旧/摊销
	资产
净值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   制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复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注：1．本表一式三份，主管税务机关、各市局各留存一份。一份报省局。
   2．“评估级别”栏在选取评估对象后填入，向上级报送时不填。
